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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23-40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及董事会全

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于

2023 年 8 月对其在 2012 年 8 月 29 日作出的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进行延期。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

关方承诺》等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工作进展，集

团公司出具了《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的延期承

诺函》，拟就前次承诺延期三年，延长期限至 2026 年 8 月 29 日。 

上述承诺延期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 202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以及前次承诺变更情况 

公司在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时，集团公司为解决与公司

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出具《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

竞争事宜的承诺函》。2018 年 8 月 3 日，集团公司与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

议》，对于集团公司持有的尚未注入本公司的境内所有发电类资产，集团公司

同意将上述资产和权益交由本公司托管经营，以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变更了其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作出的《关于避

免及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变更后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一）将目前已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资产和权益注入皖能电力 

鉴于本公司持有的神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已具备注入皖能电力

的条件，本公司拟将持有的神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注入皖能电力，

具体交易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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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进一步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及承诺 

1、支持皖能电力做大做强主营业务本公司承诺：在本公司对皖能电力拥

有控制权期间，本公司将持续在电力投资、资本运作、资产并购等方面优先

支持皖能电力，协助其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皖能电力将作为本公司旗下发电

类资产整合的唯一上市平台和资本运作平台。 

2、关于现有尚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资产和权益的解决措施及承

诺：  

序号 控股、参股企业名称 股权比例（%） 

1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注 1） 30 

2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注 2） 25 

3 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 12.5 

4 安徽省合肥联合发电有限公司 16 

5 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注 3） 15 

6 安徽省响洪甸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5 

7 华东琅琊山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30 

8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5.55 

9 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2.36 

10 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100 

11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 

注 1：2021 年 1 月，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更名为国能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注 2：2021 年 1 月，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更名为国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注 3：2013 年 6 月，蚌埠热电有限公司更名为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上表所列的、除神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49%股

权以外的资产和权益目前尚不具备注入皖能电力的条件，主要原因包括：近

年来煤炭价格大幅上升，煤电价格联动没有到位，火力发电企业业绩持续下

滑、整体经营业绩欠佳;部分垃圾发电机组仍处于建设期，新能源开发利用业

务尚处于初创阶段，盈利前景不确定性较大;受资金、规模等方面的限制，皖

能电力尚不具备完全受让该等资产和权益的能力；此外，部分资产和权益对

应的标的企业存在权属手续尚不完备或者主营业务发生较大变化等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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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法定条件。 

就上述尚不具备注入皖能电力条件的资产和权益，本公司承诺： 

（1）积极督促标的企业提高盈利能力，整改、规范所存在的问题，使之

尽快具备注入皖能电力的条件； 

（2）积极支持皖能电力增强盈利能力，拓宽融资渠道，使之尽快具备承

接有关资产和权益的能力； 

（3）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采取相应解决措施处置尚未注入皖能电力的

上述发电类资产； 

（4）除非由于国家政策法规限制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或者将有关资产和

权益注入皖能电力不符合皖能电力的利益最大化，否则，本公司将按照有关

国有资产管理、上市公司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

照上述承诺启动将相关资产注入皖能电力的工作，但如果前述资产在按照本

承诺启动资产注入工作之前已经不再从事发电类业务、其他股东不同意放弃

优先购买权或通过其他合法方式消除了同业竞争的除外。同时，皖能电力也

有权随时视需要向本公司收购该等资产和权益。 

3、关于避免新增同业竞争情形的承诺 

鉴于皖能电力系本公司旗下发电类资产整合的唯一上市平台和资本运

作平台，因此，本公司承诺：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将不在皖能电力之外，直接或间接

新增在发电类业务方面与皖能电力主营业务相同、相似并构成实质性竞争关

系的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凡是本公司获得的与皖能电力主营业务相

同、相似并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的发电类业务的商业机会或投资项目，该等

商业机会均由皖能电力享有，该等投资项目将由皖能电力负责投资、建设、

经营。  

4、以上声明、保证及承诺将适用于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本公司将依

法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按照与本公司同样的标准遵守以上声明、保证

及承诺。 

5、如以上声明、保证及承诺事项与事实不符，或者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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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声明、保证及承诺事项，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二、2018 年 8月至今承诺履行情况 

自 2018 年 8 月承诺变更以来，集团公司一直积极协调推动解决同业竞

争事项。公司已于 2019 年 5 月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集团公司持有的神

皖能源 24%的股权，同时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集团公司持有的神皖能源

25%的股权。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集团公司持有的安

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2.36%

的股权、安徽省响洪甸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5%的股权、华东琅琊山抽水

蓄能有限责任司 30%的股权和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5.56%的股

权。  

除上述已注入皖能电力的控股及参股公司之外，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原

承诺所列集团公司控股或参股的与皖能电力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从事发电类

业务的企业具体如下： 

序

号 

控股、参股企

业名称 

股权

比例

（%） 

主营业务 尚未注入的原因 

1 
安徽省合肥联合

发电有限公司 
16 

建设和经营合肥第二发电

厂及电厂灰渣、余热的综

合利用。 

安徽省合肥联合发电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

经营亏损，不满足注入上市

公司条件，若将该公司参股

权注入公司，将对公司的盈

利及财务情况产生负面影

响，不利于公司及其股东的

利益。 

2 
蚌埠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15 

电力购销；煤炭贸易；粉

煤灰的综合利用；机械加

工、设备安装及修理，小

型基建维修，普通货运。 

集团公司正在进行蚌埠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参股权注

入的相关沟通工作，将在完

成前置工作后启动相关工

作。 

3 

安徽省新能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100 

新能源开发利用；环保业

务开发、投资咨询服务、

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利用；

机电设备销售、进出口业

务；房屋租赁。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2022 年度亏损，

部分土地、房产未取得权属

证书，不满足注入上市公司

条件，若将该公司 100%股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76510727929174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7651072792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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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控股、参股企

业名称 

股权

比例

（%） 

主营业务 尚未注入的原因 

权注入公司，将对公司的盈

利及财务情况产生负面影

响，不利于公司及其股东利

益。 

注 1：上表不包括由上市公司皖能电力控股、本公司参股的公司； 

注 2：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兴安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持有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 12.5%

的股权，其表决权已经委托皖能电力行使。 

三、承诺履行需要延期的主要原因 

在承诺期限内，集团公司始终积极履行承诺，将部分满足注入条件的控

股及参股公司股权注入公司。除上述已注入本公司的控股及参股公司之外，

集团公司控股、参股的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其他企业盈利能力较差，

部分公司经营亏损，部分公司存在权属不规范问题，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

条件，预计无法在承诺履行期限前完成。鉴于多数尚未注入企业 2022 年度亏

损，需盈利改善方可满足注入条件，因此集团公司拟对承诺履行期限延期三

年，延长期限至 2026 年 8 月 29 日。集团公司将积极督促前述资产提高盈利

能力，督促相关公司开展权属规范工作，以满足资产注入条件，力争在前述

期限内完成相关资产注入工作或通过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允许的其他方式解

决同业竞争问题。 

四、延期后的承诺  

为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集团公司出具了《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延期承诺函》，承诺所列集团公司控股或参股的与皖能电

力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从事发电类业务的企业具体如下： 

序号 控股、参股企业名称 
股权比例

（%） 
主营业务 

1 
安徽省合肥联合发电有限公

司 
16 

建设和经营合肥第二发电厂及电厂灰

渣、余热的综合利用。 

2 蚌埠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5 

电力购销；煤炭贸易；粉煤灰的综合

利用；机械加工、设备安装及修理，

小型基建维修，普通货运。 

3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00 

新能源开发利用；环保业务开发、投

资咨询服务、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利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7651072792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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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股、参股企业名称 
股权比例

（%） 
主营业务 

用；机电设备销售、进出口业务；房

屋租赁。 

 

集团公司拟将前次承诺履行期限延期三年至 2026 年 8 月 29 日。除承诺

履行期限及承诺所列同业竞争主体变更外，原承诺中的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

变。  

五、承诺延期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承诺延期履行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承诺事项将

继续推进。在符合注入条件时再将前述资产注入公司，更有助于提高公司资

产质量，并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本次承诺延期不违反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六、承诺延期事项的审议情况 

2023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十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延期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明、刘亚成、卢浩已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承诺延期事项及其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延期程序合法合规，

有助于提高承诺事项的可实现性，有利于同业竞争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保

护上市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变更承诺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承诺延期事项是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

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要求并结合承诺方履行的实际情况进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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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延期事项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将承诺延期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控股股东出具的《安徽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延期承诺函》。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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